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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港36条”助港新发展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书展。 新华社发

2003 年 CEPA 签署后，两地经贸交流

日益深化。在货物贸易方面，至2012年，共

有1730多种香港原产地货品可以享有零关

税的优惠进入内地，总值超过 403 亿港元，

关税优惠 28.3 亿元人民币（约 34.6 亿港

元）。在服务贸易方面，目前横跨47个服务

领域共 301 项开放措施和多个领域的投资

便利化措施，为香港传统支柱行业提供了

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区

域物流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年李克强副总理访港期间，宣布了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深化内地

与香港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被

誉为“惠港 36 条”。目前，“惠港 36 条”在国

家有关部委办的高度重视下，总体进展顺

利，部分措施已经发挥了应有的政策效应。

旅游：

内地香港联手宣传推广
“惠港36条”中包括对港旅游优惠政策。国家旅

游局有关部门表示，目前已启动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
经营内地居民出境游业务。经国务院批准，中旅途易
旅游、国旅运通旅行社及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
社，已成为第一批试点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
三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国家旅游局有关部门正积极
研究港、澳资旅行社扩大经营业务范围的问题。内地
已批准成立 21 家港澳资旅行社（独资 13 家，合资 8
家）。自2011年1月起，港澳资旅行社经营当地户籍
居民前往香港、澳门团队旅游业务的范围，从广东等
九省区扩大到北京、上海。

“惠港 36 条”提出，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旅游
海外联合推广工作，联合开发内地与香港、澳门“一
程多站”旅游精品线路，有效利用海外旅游展览会联
合开展宣传推广，进一步密切三地海外旅游办事处
合作的情况。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建议，内地与
港澳地缘相邻，旅游资源和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联合进行海外宣传推广，共同开发“一程多站”旅游
产品，有助于提高区域旅游市场竞争力，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双赢。国家旅游局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海
外分别设立有 19 个和 16 个旅游办事机构，两地在
莫斯科、法兰克福、多伦多等地的旅游办事处已开展
一系列联合参展和推介。 文/卫 平

教育：

内地 63 所高校对港免试招生
目前在内地高校学习的香港学生有 1 万多人，

在香港高校就读的内地学生也有 1 万多人。香港还
有 1万多名跨境学童。

从 2009 年 9 月开始，香港实施高中及大学新学
制改革，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将逐步取代香港中学会
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2012 年香港将有两届高
中生，共计 108300 人同年毕业，升学压力激增。为
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帮助特区政府
缓解升学压力，李克强副总理去年访港期间宣布“自
2012 年起试行对香港学生豁免内地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考试（即联招
考试），内地部分高校可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
择优录取香港学生。”

为落实“惠港36条”，教育部制定了《2012年内地
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办法（试行）》，并初步确定
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浙大、南开大学、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等内地63所高校对港免试招生。内地高校
招收香港学生不占学校当年招生计划。收费标准与内
地学生相同。为此，教育部专门召开2012年内地部分
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工作会议，并组织了63所对港
免试招生高校在港举办了 2011年内地高等教育展。
从今年开始，内地63所院校将凭香港文凭考试成绩免
试招收3000多名香港学生。 文/东 升

“惠港 36 条”中涉及商务部职能的有 6
项。目前，6 项措施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充
分发挥了应有的政策效应。

第一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对香港的
开放，到“十二五”末期，通过 CEPA，内地对
香港将基本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目前
香港已是内地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内地已对香港全
面实现贸易自由化，47个已开放的行业涉及
148个部门，截至今年3月底，在CEPA下实
现贸易总额49.6亿美元，累计关税优惠高达
28.4亿元人民币。为深入落实 CEPA,商务
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完成 140 多项法规规章
的修订工作；与香港特区政府建立了联合指
导委员会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了对内地地
方主管官员的培训；为企业组织了宣讲并提
供了咨询；设立了 13 个落实 CEPA 示范城
市（区）。同时，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每
年召开 1 至 2 次专题高层会议，专门处理
CEPA落实中的问题。

第二是继续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多边和
区域经济合作。商务部透过多方渠道与东
盟沟通，积极支持香港尽快加入东盟－中国
自由贸易区。去年 10 月，香港代表出席了
中国-东盟自贸区委员会会议，就加入中
国-东盟自贸区作陈述，随后香港提交了加
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申请。

第三是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
出去”。商务部会同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继
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以
更好地发挥香港在金融、贸易、法律、会计
及投资咨询等服务方面的优势。内地企业
赴港上市从回归前的 71 家，增至去年年底
的 641 家，工农中建 4 大银行赴港上市的盛
况历历在目。内地企业在港交所市值由 15
年前的不足 3000 亿港元，提高至 2011 年
底的将近 10万亿港元。

第四是支持在内地的港资加工贸易
企业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去年商务部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同建设珠江

三角洲地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
区的协议，并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海关总署共同印发了建设珠三角加工贸
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指导意见。商务部
还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听取港资企业
意见，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同时积极完善各项促进措施，为包
括港资企业在内的加工贸易企业创造更
加有利的转型升级政策环境。

第五是支持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赴内
地直接投资。去年 10月，《商务部关于跨境
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印发实
施。同年 12 月，特区政府在香港举办了离
岸人民币业务研讨会，商务部派员参加了研
讨会并发表演讲，向香港工商界宣讲解读有
关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内地共
核批了 111 个投资项目，金额 210 亿元人民
币，其中香港79个项目、165亿元人民币。

第六是保障物资供给和加强对供港食
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文/魏东升

贸易:内地与香港贸易更加自由

科技：

加强推进两地科技合作
为落实好“惠港 36 条”，科技合作委员会去

年 8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
讨论了推动香港科研机构和人员参与国家科研
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伙伴实验室建设、在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深化粤港科技合作、“深
港创新圈”工作进展、香港配合国家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等有关工作。并通过了科技合作委员会
2011——2012年度工作计划，计划包括继续推
动香港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完善国家重点实验
室香港伙伴实验室建设；推进两地开展科技产
业合作；香港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及深化
粤港、深港区域科技合作等。会议商定支持在
港以适当方式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中心。去年 11 月，科
技部正式认定香港科技园为国家绿色科技产业
化（伙伴）基地。

香港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已经有了多种渠道
和方式参与内地的科研工作。对于香港科学家
进入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科技部采取一视同
仁的态度，只要符合入选专家的基本条件，均可
按相关要求和程序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
973 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专家库中已
有 53 名香港科学家。2012 年 2 月初，科技部将
香港创新科技署推荐的来自香港大学、中文大
学、城市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理工大学等
6所高校的 56名科学家全部按程序纳入国家科
技计划专家库。 文/卫 平

质检：

已正式签署有关补充协议
“惠港 36 条”中的第 35 条，明确提出“允许

经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香港认可处）认可
的、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制度相关
产品检测能力的香港检测机构承担 CCC 认证
检测任务的范围，在《〈安排〉补充协议七》的基
础上扩大至现行所有需 CCC 认证的香港本地
加工的产品。”质检总局于 2011 年 8 月、9 月与
香港有关机构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磋商，确定了
CEPA 补充协议八中列入支持香港检测业务发
展的内容表述，该补充协议八已于去年 12 月正
式签署。此外，质检总局有关部门已就上述安
排与香港科技创新署及香港认可处等有关机构
协商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为落实“惠港 36 条”，
今年 2 月，质检总局所属认监委总工刘卫军一
行赴香港，与香港科技创新署举办补充协议八
中检测、认证方面内容的宣讲会，并选派相关领
域专家与港方实验室代表交流。文/卫 平


